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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337369][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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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733737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水利工程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验收的基本规定、预制构件制作与进场验收、预制构件安装施工、连接节点施工质量验收、防水与密封施工质量验收、实体质量检验、施工质量验收及质量缺陷与问题处理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水利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的施工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2733737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8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 51232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JGJ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SL/T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SL/T 352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T 631.2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第2部分：混凝土工程
SL/T 631.4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第4部分：堤防与河道整治工程
SL/T 631.5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第5部分：水工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733737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利工程装配式结构 prefabricated structure for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在工厂预制完成混凝土构件、钢构件及配套部件，在施工现场通过装配、连接形成的水利工程主体结构及附属结构。

预制构件 prefabricated component
在工厂预制生产，具备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力学性能及使用功能，用于水利工程装配式结构的混凝土构件、钢构件的统称。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fabricated concrete structure
以预制混凝土构件为主要受力部件，通过可靠连接方式与现场后浇混凝土、水泥基灌浆料形成整体的混凝土结构。

装配式钢结构 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以工厂预制的钢构件为主要受力部件，通过螺栓连接、焊接等可靠方式装配形成的钢结构。

连接节点 connection joint
预制构件之间、预制构件与现浇结构之间，实现力的传递与结构整体性的连接部位。

单元工程 unit project
由分部工程划分为的、由一个或若干个工序施工完成的最小综合体。
[bookmark: _Toc227337373]基本规定
水利工程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验收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规则应符合SL/T 223、GB 50300的规定。
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本文件及相关现行标准的规定，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批后实施。
装配式结构施工前，应完成预制构件深化设计，深化设计文件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构件生产、施工、验收各环节应严格按照深化设计文件执行。
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顺序逐级进行，验收程序应符合SL/T 223、GB 50300的规定。
装配式结构施工所用原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场时应进行验收，质量证明文件应齐全，并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装配式结构施工过程中，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并签署记录后，方可进行后续工序施工，验收记录应完整归档。
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资料应真实、完整、可追溯，与工程施工进度同步形成，验收合格后纳入工程竣工档案。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应按规定进行旁站监理，施工全过程质量控制应符合GB 50666、SL/T 631.2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337374]预制构件制作与进场验收
[bookmark: _Toc227337375]预制构件制作质量控制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与质量保证体系，生产前应编制构件生产方案，明确生产工艺、质量控制要求、检验项目及验收标准，经设计、监理单位确认后实施。
预制构件生产所用水泥、砂石、钢筋、钢材、外加剂等原材料的质量，应符合对应现行标准的规定，原材料进场时应进行检验与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预制构件的模具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模具安装的尺寸偏差应符合JGJ 1的规定，模具使用前应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预制构件的钢筋加工、安装及预埋件、预留孔洞的设置，其规格、数量、位置、尺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4、JGJ 1的规定，隐蔽前应进行验收并留存记录。
预制构件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GB 50666的规定，混凝土浇筑、振捣、养护工艺应满足设计要求，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强度检验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
预制构件制作完成后，应对构件的外观质量、几何尺寸、预埋件位置等进行全数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4、JGJ 1、GB/T 51232的规定，不合格构件不应出厂。
预制构件出厂前，应在构件明显部位设置唯一标识，标注构件编号、制作日期、生产单位、质量状态等信息，并同步出具构件质量证明文件、出厂检验报告等资料，资料齐全并经监理单位确认后，方可出厂。
水工专用预制构件制作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用于过流面、防渗体、抗冻融环境的预制构件，其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除应符合GB 50666、SL/T 352的规定，抗渗等级、抗冻等级、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耐久性指标应满足设计文件及SL/T 631.2的规定。
预制渡槽槽身、预制闸室墙、预制涵管、预制护面块体等大体积水工预制构件，应采取温控防裂措施，温控指标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352的规定，构件内外温差、表面降温速率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过流面预制构件的表面平整度、光洁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成型模具应采用高精度定型模板，过流面不应出现蜂窝、麻面、裂缝等缺陷，外观质量应符合SL/T 631.2的规定。
构件耐久性与防护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处于海水、盐碱土、工业废水等侵蚀性环境的预制构件，其钢筋防腐、混凝土表面防护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防护材料性能与施工质量应经检验合格。
预制构件的预埋件、连接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腐处理，防腐涂层厚度、附着力等指标应符合GB/T 51232、SL/T 631.5的规定，处理完成后应进行全数外观检验，按批次进行涂层性能抽检。
构件成品保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预制构件验收合格后，应根据构件类型、材质特性采取针对性成品保护措施，对构件棱角、预埋件、插筋、止水带接口、过流面等易损部位进行专项防护，防止磕碰、变形、锈蚀、污染。
构件厂内转运、堆放过程中，支垫位置应与设计受力工况一致，不应倒置、侧放，多层堆放时，层间支垫应在同一垂直线上，堆放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止构件产生变形、开裂。
构件长途运输前，应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采取可靠的固定与防护措施，运输过程中车速、路况应符合构件运输要求，不应运输过程中构件出现滑移、碰撞、倾覆。
[bookmark: _Toc227337376]预制构件进场验收
预制构件进场时，施工单位应提交构件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出厂检验报告、原材料复验报告等资料，监理单位应对资料进行核查，资料齐全且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现场验收。
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构件的唯一标识、外观质量、几何尺寸、预埋件、预留孔洞、插筋规格及位置等进行全数检验，检验项目及允许偏差应符合GB 50204、JGJ 1、SL/T 631.2的规定。
对涉及结构安全的预制构件，应按规定进行结构性能复验，复验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4、JGJ 1的规定。
预制构件进场验收合格的，应签署进场验收记录，纳入工程质量档案；验收不合格的构件，应做退场处理，不应在工程中使用，处置过程应留存完整记录。
预制构件进场后，应按构件类型、安装顺序分区存放，存放场地应平整坚实、排水通畅，存放支垫方式、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构件出现变形、损伤、锈蚀等问题。
构件进场专项性能复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对设计有抗渗、抗冻、抗侵蚀要求的水工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构件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耐久性试件进行复验，复验指标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352的规定。
预应力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预应力筋张拉记录、锚具锁定值、构件反拱值等资料进行核查，并对构件外观、预应力孔道通畅性进行抽检。
构件存放验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构件进场存放后，监理单位应对构件存放场地、支垫方式、防护措施、堆放层数进行验收，存放条件应符合专项方案及本文件5.1.10的规定，验收不合格的应立即整改。
构件存放周期超过3个月时，应对构件的外观质量、变形情况、锈蚀情况进行复查，复查合格后方可使用；长期存放的构件应采取定期巡检与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227337377]预制构件安装施工
[bookmark: _Toc227337378]吊装与就位
预制构件安装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吊装方案，明确吊装机械选型、吊点设置、吊装路径、就位顺序、安全管控措施等内容，方案应经监理单位审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方案应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
构件吊装前，应对施工现场的基础标高、轴线位置、预埋件位置等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同时应对吊装机械、吊具、索具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吊装作业。
构件吊装前，应向施工人员进行书面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明确吊装顺序、就位精度、操作要点、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交底应履行签字手续。
预制构件吊装就位过程中，应采用测量设备实时监控构件的轴线位置、标高、垂直度等参数，与设计值比对，严控就位偏差，就位过程中应采取防碰撞、防倾覆措施。
预制构件就位完成后，应及时对构件的就位位置、标高等进行初校，初校合格后方可脱钩，就位实测数据应如实记录，形成施工记录，应符合SL/T 631.2的规定。
安装基础面处理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预制构件安装前，应对安装基础面的标高、轴线、平整度、预留插筋、预埋件进行全数复核，基础面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基础面应清理干净，无浮浆、杂物、积水，复核结果应经监理单位确认。
预制构件与基础面的结合面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设计无要求时，应采用凿毛处理，凿毛深度、露石率应符合SL/T 631.2的规定，安装前应洒水湿润，涂刷界面剂，确保结合面粘结质量。
大体积及特殊工况构件吊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大跨度预制渡槽、大体积预制闸墩、重型预制管片等大体积、大重量构件吊装前，应对吊装机械、吊具、索具进行额定荷载试吊，试吊合格后方可进行正式吊装，试吊记录应完整留存。
水下预制构件、临水预制构件吊装前，应探明水下地形、水流条件，制定专项吊装与定位方案，采用水下定位系统控制构件就位精度，就位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631.4的规定。
高边坡、高墩柱预制构件吊装，应设置专项安全防护设施，对吊装作业区域进行封闭管控，吊装过程中应设置专人监测边坡、支架的稳定性，监测数据超出允许值时应立即停止作业。
[bookmark: _Toc227337379]临时固定与校正
预制构件就位后，应立即设置临时固定措施，临时支撑体系应经过设计计算，具备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支撑设置应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应符合GB 50666、JGJ 1的规定。
临时固定措施设置完成后，应对预制构件的轴线位置、标高、垂直度等参数进行精准校正，校正后的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631.2的规定。
构件校正完成后，应将校正实测数据、临时固定验收信息同步形成验收记录，经监理单位验收确认后，方可进行后续连接节点施工。
临时固定措施的拆除，应在永久连接节点施工完成、结构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及稳定性后进行，拆除前应提交拆除申请，经监理单位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拆除过程应做好安全防护。
多层装配式结构、高墩柱预制构件的安装，应按节段逐层校正、逐层固定，上一层构件的安装与校正，应在下一层构件永久连接完成、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不应超层安装。
高墩柱预制构件的垂直度校正，应采用双向测量控制，校正完成后应立即完成永久固定或设置可靠的双向临时支撑，支撑体系应能承受风荷载、施工荷载等不利工况，应符合GB 50666的规定。
大跨度、大体积装配式结构安装过程中，应对构件的变形、支撑体系的沉降、结构整体位移进行实时监测，监测点位、监测频率、允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监测数据应实时同步至施工与监理单位，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时，应立即停止安装作业，分析原因并采取处置措施，处置完成后方可继续施工。
[bookmark: _Toc227337380]连接节点施工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27337381]湿式连接节点
湿式连接节点施工前，应按深化设计文件完成节点钢筋排布、套筒定位、灌浆通道、预留孔洞等复核，节点深化设计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应符合JGJ 1、GB 50666的规定。
湿式连接节点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对钢筋连接、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灌浆施工等关键工序进行工艺模拟，并向施工人员进行可视化技术交底，明确施工参数、质量管控要点及验收标准。
套筒灌浆连接施工前，应对灌浆套筒、灌浆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并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灌浆套筒的安装位置、钢筋插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灌浆施工应按专项施工方案执行，灌浆料的拌制、灌浆压力、灌浆顺序、饱满度控制应符合JGJ 1、GB 50666的规定，灌浆施工应全过程留存影像资料，做好施工记录，每工作班应按规定留置灌浆料强度试件。
节点后浇混凝土施工前，应对结合面进行凿毛、清理，处理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筋连接、预埋件安装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模板支设与混凝土浇筑，后浇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养护应符合GB 50666的规定。
湿式连接节点施工完成后，应对节点外观质量、尺寸偏差进行检验，对灌浆饱满度、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验收内容及标准应符合JGJ 1、SL/T 631.2的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处于迎水面、防渗区域的湿式连接节点，后浇混凝土、灌浆料的抗渗等级、抗冻等级应不低于预制构件本体设计指标，且应符合GB 50208、SL/T 631.2的规定。
迎水面湿式连接节点施工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设置防水加强层。
[bookmark: _Toc227337382]浆锚搭接连接节点
浆锚搭接连接节点施工前，应对搭接钢筋的规格、长度、预留孔道参数、灌浆料性能进行复核，深化设计文件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
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对孔道清理、钢筋插入、灌浆施工等关键工序进行技术交底，明确施工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及验收标准，施工人员应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浆锚搭接施工前，应对预留孔道进行清理，确保孔道通畅、无杂物，搭接钢筋插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固定牢固后方可进行灌浆施工。
灌浆料的拌制、灌浆压力、灌浆饱满度控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灌浆施工应全过程记录，留存影像资料，按规定留置强度试件。
浆锚搭接连接节点验收应在灌浆料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验收内容包括钢筋搭接长度、孔道灌浆饱满度、灌浆料强度等，验收标准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序施工；不合格节点应制定专项整改方案，整改完成后重新验收，全过程留存记录。
用于防渗结构的浆锚搭接连接节点，孔道灌浆应采用抗渗型灌浆料，灌浆完成后应对孔道端部进行密封处理，密封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8的规定。
浆锚搭接节点的外露钢筋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腐封闭处理，处理完成后应进行全数外观检验，不应出现遗漏、破损。
[bookmark: _Toc227337383]焊接与螺栓连接节点
焊接与螺栓连接节点施工前，应对螺栓规格、焊接坡口形式、焊缝等级、连接件参数进行复核，深化设计文件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应符合GB/T 51232、SL/T 631.5的规定。
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对螺栓紧固顺序、焊接工艺、施工工序等进行模拟优化，向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焊接作业人员、螺栓紧固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考核合格后方可作业。
高强度螺栓连接施工前，应对螺栓、螺母、垫圈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按规定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螺栓连接副的安装、紧固顺序、终拧扭矩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T 51232的规定，施工过程应做好记录。
焊接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的焊缝等级、焊接工艺，焊接完成后应对焊缝外观质量进行全数检查，对内部质量按设计要求的比例进行无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GB/T 51232、SL/T 631.5的规定。
焊接与螺栓连接节点施工完成后，应在监理单位见证下进行验收，验收内容与设计要求、验收标准比对，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序；不合格节点应按规定进行返修，同一部位返修次数不应超过2次，返修后应重新检测验收。
螺栓连接节点验收合格后，应对螺栓外露丝扣、连接板缝隙按设计要求进行防腐封闭处理，露天、临水、侵蚀性环境中的节点应采用防水防腐密封材料全封闭处理，防腐质量应符合SL/T 631.5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5]焊接节点验收合格后，应对焊缝及热影响区进行防腐处理，处理前应清除焊渣、锈蚀，防腐涂层的厚度、性能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T 51232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337384]预应力连接节点
预应力连接节点施工前，应按深化设计文件完成预应力孔道、锚具、连接器的定位复核，深化设计文件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预应力施工应符合SL/T 631.2的规定。
预应力筋、锚具、夹具、连接器的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4的规定，进场时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预应力连接节点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对预应力筋穿束、张拉顺序、张拉控制应力、孔道压浆等关键工序进行技术交底，张拉设备应经校验合格，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预应力张拉应在构件及节点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后进行，张拉控制应力、张拉伸长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实际伸长值与理论伸长值的偏差应控制在±6%以内，张拉过程应全程记录，留存影像资料。
预应力张拉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孔道压浆，压浆用水泥浆的配合比、强度、泌水率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压浆应饱满、密实，压浆过程应全程记录，按规定留置水泥浆强度试件。
预应力锚具封堵应在压浆完成后及时进行，封堵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封堵应密实，不应出现裂缝、孔洞，处于侵蚀性环境的锚具封堵应采取专项防腐措施。
预应力连接节点验收应在锚具封堵完成、水泥浆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验收内容包括预应力筋与锚具质量、张拉记录、压浆记录、试件强度报告、外观质量等，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后续工序施工。
[bookmark: _Toc227337385]节点隐蔽工程验收
连接节点所有隐蔽工程，应在混凝土浇筑、灌浆、封闭前进行隐蔽验收，验收内容包括钢筋规格与数量、连接质量、套筒与锚具定位、预埋件、孔道清理、界面处理等，验收合格并签署记录后，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隐蔽工程验收应留存全过程影像资料，影像资料应清晰反映隐蔽部位的施工质量，影像资料与验收记录应同步归档，纳入工程竣工档案。
[bookmark: _Toc227337386]防水与密封施工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27337387]接缝防水施工
接缝防水施工前，应按设计文件完成防水体系深化设计，包括防水卷材、密封胶、防水垫层等材料的参数、铺设范围、搭接要求等，深化设计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应符合GB 50208的规定。
接缝防水施工前，应对防水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同时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基层处理、防水施工工序、收口处理、质量管控要点。
接缝防水施工前，应对构件接缝基层进行处理，基层应平整、干燥、无杂物、无裂缝，基层处理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8的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防水施工。
防水卷材的铺设、搭接宽度、粘贴质量、收口处理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8的规定，密封胶的嵌填应饱满、密实、连续、无气泡，与接缝两侧粘结牢固，无开裂、脱落现象。
接缝防水施工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闭水试验或淋水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GB 50208的规定，试验合格后签署验收记录，方可进行后续隐蔽工程施工；验收不合格的，应整改后重新试验。
防水施工全过程的质量证明文件、检测报告、施工记录、隐蔽工程验收影像资料应完整留存，纳入工程竣工档案。
迎水面接缝防水应采用多道防水设防体系，第一道迎水面密封防水、中间柔性防水层、内侧刚性防水的施工顺序、搭接要求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8的规定。
背水面接缝防水应采用抗渗型密封材料与刚性防水层结合的设防方式，防水层应与基层粘结牢固，不应出现空鼓、脱落，防水施工完成后应进行背水面抗渗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227337388]密封止水设施安装
密封止水设施安装前，应对止水带、止水条、密封件等止水设施的规格、型号、性能参数进行复核，深化设计文件应明确安装定位、固定方式、搭接要求等，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应符合GB 50208、SL/T 631.2的规定。
止水设施安装前，应对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按规定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并向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安装顺序、精度要求、质量管控要点。
止水带安装应位置准确、固定牢固，中心线应与变形缝中心线重合，搭接长度、焊接 / 粘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出现穿孔、撕裂、扭曲等现象。
遇水膨胀止水条应安装在预留凹槽内，固定牢固、搭接连续，不应出现断裂、脱槽现象，安装完成后应采取防潮措施，防止提前膨胀失效。
密封止水设施安装过程中，应采用测量设备对安装位置、固定情况进行实测，实测数据与设计值比对，偏差超出允许范围的应及时整改，整改信息同步更新至验收记录。
密封止水设施安装完成后，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合格并签署记录后，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等后续隐蔽工序，验收记录、检测数据应完整归档，应符合GB 50208、SL/T 631.2的规定。
橡胶止水带接头应采用热硫化粘接，接头强度应不低于母材强度的80%，不应采用手工搭接冷粘接头；塑料止水带接头应采用热熔焊接，焊缝应平整、连续、无漏焊，接头应经抽检合格后方可安装，应符合GB 50208的规定。
金属止水带接头应采用搭接焊接，搭接长度应不小于20 mm，焊缝应双面满焊，焊接完成后应进行外观检查与煤油渗透试验，无渗漏为合格，应符合SL/T 631.2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337389]变形缝防水施工验收
变形缝防水施工前，应对变形缝的宽度、平整度、清洁度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防水施工，变形缝防水体系的材料、构造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8的规定。
变形缝内嵌填的背衬材料、密封胶应符合设计要求，背衬材料的直径应大于变形缝宽度的1.2 倍，密封胶嵌填应饱满、密实，与两侧基面粘结牢固，不应出现开裂、脱粘、气泡。
变形缝止水带安装应居中、顺直，固定牢固，不应出现扭曲、拉伸、穿孔，止水带的翼缘应与变形缝两侧混凝土结合密实，浇筑混凝土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止水带移位。
变形缝防水施工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水性能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GB 50208的规定，验收合格后签署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bookmark: _Toc227337390]动水冲刷区域防水施工
过流面、消力池、护坦等动水冲刷区域的接缝防水，应采用耐冲刷、耐磨损、高粘结强度的防水材料，材料性能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631.2的规定。
动水冲刷区域的防水施工完成后，应在防水层表面设置刚性耐磨保护层，保护层的强度、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与防水层结合牢固，不应出现空鼓、开裂。
动水冲刷区域防水工程验收，应对防水材料性能、施工工艺、保护层质量进行全数检验，对防水性能进行抽样检测，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227337391]实体质量检验
[bookmark: _Toc227337392]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
装配式结构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后，应采用全站仪、水准仪、三维扫描等设备，对结构整体轴线位置、标高、垂直度、预制构件位置、节点定位等进行实体测量，采集实测数据，测量范围及测点布置应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实测数据应与设计文件进行比对分析，形成偏差分析报告，偏差允许值应符合GB 50204、SL/T 223、SL/T 631.2的规定。
偏差超出允许范围的部位，应委托原设计单位出具专项整改方案，按方案整改完成后重新进行测量校验，全过程数据及整改记录完整留存。
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完成后，应将最终实测数据、偏差分析报告、验收记录等完整归档，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必备资料。
[bookmark: _Toc227337393]结构性能检测
装配式结构完工后，应对结构安全及使用功能有重要影响的项目进行实体检测，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灌浆饱满度、焊缝质量、螺栓紧固扭矩、结构抗渗性能等，检测项目及抽样比例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4、SL/T 223的规定。
实体检测工作开展前，应编制专项检测方案，明确检测点位、检测数量、检测方法、判定标准，检测方案应经监理、设计单位确认。
检测过程应在监理单位见证下进行，检测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检测点位信息、检测设备信息、检测过程影像资料应完整记录，检测报告应真实、准确、完整。
检测结果应与设计要求比对，检测结果合格的，方可进入后续验收程序；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应委托原设计单位进行验算，不满足设计要求的，应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实行闭环管理，整改完成后重新检测。
所有实体性能检测的方案、记录、报告等资料应完整留存，纳入工程竣工档案，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必备资料。
[bookmark: _Toc227337394]耐久性实体检验
装配式结构完工后，应对处于冻融循环、侵蚀性介质、高水压等恶劣环境的结构部位进行耐久性实体检验，检验项目包括混凝土抗渗性能、抗冻性能、抗氯离子渗透性能、钢筋保护层厚度、防腐涂层厚度等。
混凝土抗渗性能、抗冻性能检验应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或采用现场钻芯取样的方式进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631.2的规定。
钢筋保护层厚度实体检验应采用无损检测或局部破损检测的方式进行，抽样比例、允许偏差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检验结果不合格的，应扩大抽样范围，委托原设计单位进行验算。
防腐涂层、防护层的实体检验，应对涂层厚度、附着力、完整性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337395]水工功能性实体检验
过流面装配式结构完工后，应对过流面的平整度、光洁度、接缝高差进行实体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631.2的规定，过流面不应出现影响过流能力的凸起、凹陷、错台。
防渗体装配式结构完工后，应进行现场蓄水试验或渗水试验，试验方法、允许渗水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及GB 50208、SL/T 631.2的规定，试验结果不合格的，应查明渗漏部位，整改完成后重新试验。
护坡、护岸装配式结构完工后，应对构件的铺设平整度、接缝宽度、整体稳定性进行实体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SL/T 631.4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337396]施工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27337397]检验批验收
检验批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在自检合格的基础上，向监理单位提交检验批验收申请，附完整的施工记录、实测数据、质量证明文件、验收记录等资料。
监理单位应对检验批的施工质量、资料完整性进行核验，结合现场实体检查，签署验收意见，验收内容及判定标准应符合GB 50300、SL/T 223、SL/T 631.2的规定。
检验批验收不合格的，监理单位应明确整改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完成后重新提交验收，整改全过程信息应完整留存。
检验批验收合格后，验收资料应完整归档，作为后续分项工程验收的依据。
[bookmark: _Toc227337398]分项工程验收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全部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监理单位提交分项工程验收申请，附分项工程完整的检验批验收资料、施工总结等内容。
监理单位应对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完整性、验收合规性、实体质量进行核验，签署验收意见，验收应符合GB 50300、SL/T 223的规定。
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后，验收成果应完整归档，作为分部工程验收的依据。
[bookmark: _Toc227337399]分部工程验收
装配式结构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全部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分部工程验收申请，附完整的分项工程验收资料、实体检测报告、质量控制资料、观感质量验收记录等内容。
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开展分部工程验收，核验工程实体质量、资料的完整性与合规性，验收程序及标准应符合SL/T 223、GB 50300、SL/T 223的规定。
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验收意见与成果应完整归档，纳入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资料；验收不合格的，应整改完成后重新组织验收。
[bookmark: _Toc227337400]质量缺陷与问题处理
[bookmark: _Toc227337401]质量缺陷分类与分级
装配式结构施工质量缺陷按其对结构安全、使用功能、耐久性的影响程度，分为一般质量缺陷、较大质量缺陷、重大质量缺陷。
一般质量缺陷，是指对结构安全、使用功能、耐久性无影响，仅影响外观质量，可通过简单修补处理的缺陷，包括构件表面轻微蜂窝、麻面、掉角、非受力裂缝、外观色差等。
较大质量缺陷，是指对结构受力性能、使用功能、耐久性有一定影响，需通过专项修补方案处理的缺陷，包括构件受力钢筋外露、节点灌浆不饱满、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止水带破损、接缝渗漏等。
重大质量缺陷，是指对结构整体安全、主要使用功能、耐久性有重大影响，需进行加固、返工处理的缺陷，包括构件断裂、节点连接失效、结构整体变形超标、混凝土强度严重不足、防渗体系失效等。
质量缺陷分级后，应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确认，重大质量缺陷应按规定上报行业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227337402]质量缺陷处理程序
一般质量缺陷处理，应按下列程序执行：
1. 施工单位自检发现缺陷后，记录缺陷位置、范围、情况，编制简单修补处理方案，报监理单位审批；
监理单位对缺陷情况、处理方案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施工单位按方案实施修补；
修补完成后，施工单位自检合格，报监理单位验收，验收合格后完成闭环。
较大质量缺陷处理，应按下列程序执行：
1. 缺陷发现后，施工单位应立即上报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分析缺陷原因、影响范围；
施工单位委托原设计单位出具专项修补处理方案，方案应明确修补方法、材料、工艺、质量标准、验收要求；
处理方案经建设、设计、监理单位确认后，施工单位按方案实施处理，监理单位全程旁站监督；
处理完成后，施工单位自检合格，提交验收申请，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完成闭环。
重大质量缺陷处理，应按下列程序执行：
1. 缺陷发现后，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相关部位施工，采取应急防护措施，上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并按规定上报行业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检测等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缺陷情况、结构安全性进行检测鉴定，出具检测鉴定报告；
原设计单位根据检测鉴定报告，出具加固处理或返工方案，方案应组织专家论证，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施工单位按审批通过的方案实施处理，监理单位全程旁站，建设单位全程监督，处理过程中的关键工序应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同步检测；
处理完成后，建设单位组织专家、相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完成闭环，并按规定形成质量事故处理报告，上报行业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227337403]处理效果验收与资料归档
质量缺陷处理完成后，应按处理方案确定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外观质量、实体检测、功能性试验等，验收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的规定。
质量缺陷处理验收合格后，应形成完整的处理资料，包括缺陷核查记录、原因分析报告、处理方案、专家论证意见、材料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旁站记录、检测报告、验收记录等。
所有质量缺陷处理资料应完整纳入工程竣工档案，永久留存，不应遗漏、销毁。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对装配式结构施工全过程的质量缺陷与问题处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形成总结报告，为后续工程施工质量管控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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